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导读及配套真题练习》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8375

10位ISBN编号：7562038376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李建伟、罗翔、徐光华、 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04出版)

页数：8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怠�

内容概要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导读及配套真题练习》内容简介：方圆众合的追求愿景，是在法律教
育领域帮助学员实现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精诚合作的艰苦奋斗，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法
律教育培训机构，为社会提供满意的法律教育培训服务。我们要创立一个守法合规、令人尊敬、具有
崇高社会地位、坚决践行社会责任、努力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法律教育培训集团。为了使
方圆众合成为一流的法律教育、培训提供者，方圆众合将永不进入法律教育、培训以外的其他行业；
同时，方圆众合将在国家的法律、政策框架内，力所能及的资助中国的法学研究，助力中国的法治建
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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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法宪法选举法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其他三国法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国际
法院规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籍法引渡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民事诉讼法》涉夕卜部分及其司法解释国际经济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
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海牙规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对外贸易法WTO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
解商法经济法商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经济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
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司法
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法公证法刑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民法民事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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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六十六条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
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第六十七条（1）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
的运输，但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自货物按照销售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
买方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
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
风险的移转。（2）但是，在货物以货物上加标记、或以装运单据、或向买方发出通知或其它方式清
楚地注明有关合同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第六十八条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
同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
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尽管如此，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
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之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第六十九条（1）在
不属于第67条和第68条规定的情况下，从买方接收货物时起，或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间内这样做，则
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2）但是，如果买方
有义务在卖方营业地以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当交货时间已到而买方知道货物已在该地点交给他处
置时，风险方始移转。（3）如果合同指的是当时未加识别的货物，则这些货物在未清楚注明有关合
同以前，不得视为已交给买方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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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重点法条导读及配套真题练习》：依据刑法修正案（八）公司法解释（三）全
新解读必考法条浓缩精讲历年真题成效检测重点条文关联性解读全面剖析精选真题针对性自测讲练一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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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感觉质量确实不错，非常满意，快递也很快
2、错漏百出！绝对是垃圾！
3、这本书印刷和内容都还不错,推荐大家买,苏州仓库的货,还有快递速度也快. THANKS
4、李建伟的书就是好，可惜我没时间看，唉。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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